
从 47家到 29家再到 13家

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诞生记
8 月 22 日,民政部民间组织

管理局对 13 家入围首批慈善组
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名单
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到 8 月 28
日结束。 名单一经公布便引起极
大的关注。

关注点包括：轻松筹这种曾
因个人救助被质疑的平台为何
会入选？ 以前未进行过互联网筹
款的平台入选是否合适？ 怎样保
证平台上的公募信息的真实性？
出问题怎么办？ 其他的平台还能
发布募捐信息吗……

对于这些疑问，平台在参选过
程中已经做出了部分回应。他们是
如何回应的，评委们又是如何看的
呢？ 从 47 家平台申请到 13 家入
围，都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9月 1日前必须完成的职责

民政部之所以要遴选慈善
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源于
《慈善法》的规定。

《慈善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
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
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
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
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这一规定将统一或者指定
慈善信息平台的职责赋予了国
务院民政部门， 也就是民政部。
需要注意， 既不是其他部委，也
不是省级及以下民政部门！

而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
息平台的作用也很明确———用
于慈善组织发布互联网开展公
开募捐信息。 发布的主体是慈善
组织，发布的内容是互联网公募
信息。 与个人求助无关。

由于这一规定，民政部必须
在 9 月 1 日《慈善法》正式实施
的同时，明确统一或者指定的慈
善信息平台，否则将造成互联网
公开募捐被迫全面停止的局面。

从制定标准到开展遴选

那么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究竟该如何确定呢？《慈善法》规
定的是“统一或指定“，究竟该统
一到一个平台还是指定几家平

台呢？ 标准是什么？ 这一切成为
摆在民政部面前的关键问题。

实践者最有发言权。 5 月 13
日，《慈善法》 通过近两个月后，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组织了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认定标准研讨会，邀请了包括新
浪、百度、腾讯等十多家互联网
服务商代表参与研讨。

在讨论中，公开公平、鼓励
竞争成为共识，多家平台都表示
应该设立具体的标准，只要符合
标准的互联网服务商都应该可
以申请成为“慈善组织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

关于标准如何设立则众说
纷纭， 涉及是否可以在线捐赠、
资质要求应达到哪一级别、硬件
与团队的基础条件、信息审核机
制、初创平台可否进入、监管退
出机制等多个方面。

需要强调的是，要制定一个
公平、科学的准入标准非一朝一
夕之功。

7 月 20 日，《慈善法》 通过 4
个月后， 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 通知明
确“民政部拟采取遴选方式，指
定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 ”

注意，遴选是选拔、挑选，不
是准入、认定。 与花大量时间制
定基础标准， 然后开放申请、随
时审批相比， 遴选无疑要快得
多。

通知提出要“按照统筹规
划、循序渐进，公开透明、自愿申
请、分批考察、择优指定的原则
进行批次遴选。 ”

也就是说，指定平台不是一
次性完成的，是逐批进行。 首批
拟指定 10 家左右， 这样就避免
了慈善法实施后无平台可用的
局面。 即使首批的平台在运行中
出现不适用的情况，之后还可以
逐批指定更多的平台。

从 47 到 29 再到 13 家

按照通知的要求，“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开办的，能够提
供慈善募捐信息发布服务的信

息平台”都可以参加遴选。
在半个月的申报期内， 共有

47家平台进行了申报。 平台运营
主体所在地涉及北京、 江苏、浙
江、广东、天津、黑龙江、上海、重
庆、福建、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

8 月 16 日， 申报截止 10 天
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邀请
社会组织代表、 捐赠人代表、公
益慈善专家、信息化专家和媒体
代表共计 18 人，根据《形式审查
一票否决指标》对各家申报材料
进行了形式审查， 计有 29 家通
过审查，18 家未通过审查。

未通过审查的平台有不少
是由于缺少《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ICP 证)。 作为网站经营的许可
证， 经营性网站必须办理 ICP
证，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 社会
组织举办网站则需要取得 ICP
备案号。

8 月 17 日，民政部民间组织
管理局发布了《关于组织评审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公
告》，向社会公告将于 8 月 20 日
对通过形式审查的 29 家平台进
行专家评审与答辩。

公告不仅公布了 29 家平台
的名单和互联网募捐平台遴选

评分指标， 还开放了 20 个现场
观摩席位申请，包括新闻媒体 10
个席位、公募基金会 10 个席位，
先报先得、报满为止。

8 月 20 日，专家评审与答辩
在民政部举办，上午 15 家，下午
14 家。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
公平性，答辩的顺序是按照答辩
代表在微信群中抢红包金额的
高低来排定的。

答辩包括 6 分钟陈述和 4
分钟专家提问。 由全国两会代
表、 公益慈善专家、 互联网专
家、慈善组织代表、新闻媒体代
表、捐赠人代表共 20 人组成的
评审委员会按照评审指标体系
进行了打分。 主要包括互联网
募捐业绩、技术、管理三方面的
指标。

由于是遴选，所以最终按照
评分高低确定了入围首批慈善
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名
单，共有 13 家。

形态各异的 13 家平台

8 月 21 日，民政部部长李立
国听取了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
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的汇报，
明确表示， 尊重按设定条件、程
序、方法公开进行的评审结果。

8 月 22 日，民政部民间组织
管理局公布了入围的 13 家平
台，并进行公示。

这 13 家平台包括： 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的“腾讯公益”网
络募捐平台；浙江淘宝网络有限
公司的淘宝网；浙江蚂蚁小微金
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蚂蚁金
服公益平台；北京微梦创科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的新浪-微博（微
公益）； 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轻松筹；中国慈善联合
会的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网银在
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京东
公益；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
研究中心的基金会中心网；百度
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的百度慈善捐助平台；北京厚普

聚益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益宝；新
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华公益
服务平台；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的联劝网；广州市慈善会的广州
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

从互联网募款业绩的角度，
可以将这 13 家分为已经开展公
募和尚未开展公募两类。 中国慈
善信息平台、 基金会中心网、新
华公益服务平台等就没有筹款
业绩。

没有业绩是否能够入选呢？
部分评委在评选过程中就提出
应该给予机会。

因为，按照《慈善法》的规
定，只有成为指定平台才能发布
公开募捐信息。 在此之前，平台
不能发布公开募捐信息，也就没
有业绩。 如果一定要有业绩，那
么新的平台永远无法进入。

而首次遴选指标体系也对
此作出了回应，指标明确指出业
绩评分项仅作为首次遴选使用。

从既往发布信息内容的角
度， 可以将这 13 家分为只发布
慈善组织公募信息和同时发布
个人求助信息两类。 轻松筹最近
一两年就因为个人求助的筹款
成绩而引人瞩目。

此次评审的是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评审指标体
系中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框架内仅对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提供服
务，没有与商业筹款、个人求助
等混杂的现象。 ”

因此， 轻松筹在答辩中表
示，其后台正在调整，个人求助
会推荐给慈善组织，慈善组织认
领后才能在平台上线。

从运营主体的性质来说，可
以将这 13 家分为企业运营和社
会组织运营。 这其中联劝网、广
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这两
家社会组织运营的平台已经开
展了一定时间的公募，其使用的
是自家机构的公募资格，为不具
备公募资格的社会组织募款。

（下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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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法》通过之前，联劝网就已经开始了联合劝募的互联网募款模式

■ 本报记者 王勇


